
上海工程技术大学
汽车学院待报废物资搬迁采购项目
招标文件

项目名称：汽车学院待报废物资搬迁采购项目
招标方：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资产处

2017年3月21日
招标文件
招标项目名称：汽车学院待报废物资搬迁
一、发标时间：2017年3月21日星期二
二、招标方式：
受用户委托和对采购项目的要求，本职能处室对汽车学院待报废物资搬迁采购项目进行公开招标。具体技术要求见附件。
兹邀请合格投标人以密封标书的形式前来投标，标书一式二份，用单独的信封密封，并在信封上标明投标单位及投标项目名称，为确保标书的时效性和可行性，以专人送达为宜。
三、技术要求：

依用户要求，本次采购汽车学院待报废物资搬迁。

1）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实训5号楼汽车学院实验室5229-5231、5109-5111，上述两个实验室中临时堆放的物资，因学院规划的需要，计划搬迁；
2）汽车学院实验室5109-5111中，6辆实验用汽车搬运至该实验室外临时停放点；

3）汽车学院实验室5109-5111、5229-5231中，待报废物资搬运至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新村路校区；

4）该批需搬运至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新村路校区的物资中，大件、重物搬运至1楼、其余物质搬运至2楼；
5）投标方应提供应标单位的资质证明（复印件）、参与搬运物资的人员数量及搬运人员的资格证书（复印件）、搬运设备及清单；
6）投标方需提供详细的施工方案；
7）投标方需提供详细的报价明细；
8）投标方需提供详细的安全生产保证措施及承诺；

9）中标单位必须在合同签订后5天内（排除气候原因），施工完毕；
四、投标方式：
1．投标地点：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资产处物资供应中心（行政楼B111室）；
2．投标截止时间：2017年3月28日12：00，逾期收到或不符合规定的投标文件不予接受；
3．开标时间和地点：2017年4月上旬，采取公开开、评标，地点：校资产处；
4．开、评标结果由资产处具体人员通知投标单位；
5．凡需对本次招标提出咨询的供应商，请在2017年3月28日（不包括国定假期）前与资产处物资供应中心联系；
6）凡需现场勘探的，请于2017年3月27前（不包括国定假期）与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联系，联系人:戴建强67791261
6．本招标方地址：上海市龙腾路333号，邮编：201620；
7．联系人：高丹 电话：67791017；
8.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视为无效投标。
1）未按招标文件规定密封并标注投标项目的；
2）未按投标文件截止时间之前送达的；
3）未附有公司营业三证（或三证合一）复印件且加盖公章的；
4）不符合国家、学校规定以及招标文件中规定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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